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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卫健委宣传处

2021年省委和省政
府 29 项为民办实事项
目全面完成

近日，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

2021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情

况的通报。各级各有关部门严格

按照省委和省政府的工作计划，

全力克服疫情影响，科学安排进

度，加强统筹协调，省级财政及时

下达项目资金 137.19 亿元，有力

保障 29 项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面

完成。其中：

建设全省重大疫情救治基

地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下达 3.6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12.5%。

（一）省立医院金山院区二期项

目：感染楼主体结构封顶，其他区

域完成地下室负二层结构施工。

（二）协和医院西院二期项目：感

染楼主体结构施工至四层，病房

楼地下室在进行负二层结构施

工。（三）滨海新城医院二期项目

主体工程已封顶。

提升卫生应急救援处置能

力 全省各地均按要求细化项目

实施方案和资金安排，完成 95 支

应急队伍组建和装备配备。省、

市、县三级卫生应急队伍定期开

展培训演练，提高卫生应急处置

能力。

提升疾控机构实验室检测

能力 在漳州、三明、南平、宁德

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等地建设的 6

个生物安全二级（P2）负压实验

室 均 已 通 过 验 收 ，达 到 使 用 要

求。

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

力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下达约

20.2 亿 元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101.92%。按照 4036.54 万人的经

费下达口径，福建省今年人均补

助标准达 81.83 元，完成 2021 年

度目标任务。

增加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供

给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2.56 亿

元全部下达。（一）省妇产医院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 正 式 运 营 。

（二）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奥 体 院 区 建 设 一 期 项 目 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 正 式 投 入 使

用。

拓展婴幼儿照护服务 省级

财政补助资金下达 2600 万元，原

计划补助厦门市试点单位建设的

400 万 元 改 由 该 市 承 担 并 已 落

实。全省 30 个试点单位已全部

完成建设并验收合格。

2022年省委和省政
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确定

今年 1 月 11 日—16 日，省政

府门户网站开通“2022 年省委和

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征求意

见”专栏，公开向社会和广大网友

征求项目意见建议。此次征求意

见，共有 6015 人次参与投票，提

出意见建议 1189 条。经过认真

研究吸收，确定 2022 年省委和省

政府 25 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其

中：

将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政府补助标准提高 6.3%，将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和低保边缘家

庭成员等困难群体高血压、糖尿

病门诊指定用药报销比例提高到

100%。

实施 13 周岁~14 周岁半女性

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免费接

种项目试点。

投资 12亿元建设 2个全省重

大疫情救治基地（2022 年计划完

成投资 2.5 亿元），在公共场所配

置 2000 台自动体外除颤器，培训

救护员 20万人次。

抽调 1000 名中高级职称医

师下基层服务。

建成 200 个普惠性托育园，

新增 15000个普惠性托位。

（《福建日报》）

日前，国家卫健委

网站发布《全国爱卫会

关 于 2021 年 度 国 家 卫

生 城 镇 复 审 结 果 的 通

报》，其中福州市、厦门

市、三明市、泉州市、龙

海市被重新确认为国家

卫生城市（区）；永春县

城、崇武镇被重新确认

为 国 家 卫 生 乡 镇（县

城）。

（国家卫健委官网）

“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

我省围绕常见病、多发病、薄弱学

科等，结合医疗“创双高”、县级医

院综合能力提升建设等工作，在

省、市、县级医院遴选建设了 400

余个临床重点专科，以点带面，推

动各级医院进一步重视医院专科

建设与发展。通过持续的支持和

建设，我省临床专科能力得到一

定提升。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

印发〈“十四五”国家临床专科能

力建设规划〉的通知》，结合我省

“十二五”和“十三五”临床专科能

力建设情况，省卫健委制定了《福

建省“十四五”临床专科能力建设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本规

划明确了福建省“十四五”时期临

床专科能力建设规划的总体要

求、规划目标、主要内容和保障措

施。通过对我省临床专科能力建

设进行全面统筹规划，以临床专

科发展带动诊疗能力和水平提

升，努力实现大病不出省、一般病

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

决，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

《规 划》提 出 ，“ 十 四 五 ”期

间，由省级财政带动地方投入，

从省、市、县不同层面分级分类

开展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通过

分级分类建设，培育一批在医疗

技术、医疗质量、临床研究方面

在辖区内具有一定竞争力和影

响力的优势专科，争取建设一批

与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

的临床重点专科学科群，培养和

引进一批人才，实现全省重点专

科资源优化配置；到 2025 年，全

省建成一批国家级、省级和市县

级临床重点专科，以各层级专科

发展带动区域诊疗能力和水平

提升，区域专科服务同质化水平

显著提高，力促大病不出省、一

般病在市县解决。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从以

下六个方面加强临床专科能力建

设：

（一）分层级建设，分类引导

支持。重点扶持一批可代表国际

水平和国内先进水平的临床专科

建设。补齐专科资源短板，保证

辖区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

（二）打造高质量临床重点

专科群。实施“宝塔计划”，构建

本省临床重点专科高质量发展

的新格局，打造以国内优势专科

为塔尖，冲击国际先进水平；以

国内特色专科为塔身，打造国内

一流的专科医疗高地；以重点专

科、亚专科和交叉专科为塔基，

培育新的专科增长点，同时，根

据各专科的建设发展水平进行

动态调整。

（三）聚焦临床诊疗需求，服

务临床，注重创新。医疗卫生机

构层面要紧紧围绕临床需求，构

建以临床为导向的重点专科建设

发展机制。一是提升医疗技术应

用能力，推动技术创新转化。二

是优化医疗服务模式。三是提高

医疗质量安全水平。

（四）加强专科人才队伍建

设，建立多学科合作模式。一是

加强专科人才队伍建设。二是推

动重大疾病优势专科合作交流。

（五）精准专科帮扶，提升基

层服务能力。一是提高服务基层

的能力。二是大力发展紧缺专

科。

（六）推动一批重点专科建设

项目落地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所在医

院每年要自主确定 1~2 个临床重

点专科建设项目，由医院统筹经

费加强建设。依托项目输出医院

的学科优势，实施同质化管理，重

点加强神经医学、创伤医学、骨科

学（含手外科、脊柱外科）、运动医

学、康复医学、呼吸医学、儿童医

学（含出生缺陷、血液/肿瘤、重

症、感染）、感染病学、心血管病

学、消化病学、普通外科学、胸外

科学以及中医等学科建设，力促

部分专科实现“弯道超车”，打造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示范省份。

（委医政处）

为民办实事项目 件件暖人心

福建省“十四五”临床专科能力建设规划发布

福建7地通过国家卫生城镇复审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

药 管 理 局 发 布《关 于 通 报 表 扬 2020—

2021 年度“公立医疗机构经济管理年”

活动优秀单位的通知》，评选出 13 个省

级卫生健康委、50 个省级以下地方单

位、19 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

局预算管理医院为优秀单位，予以通报

表扬。其中，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入选省

级卫生健康委；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福建省肿瘤医院入选省级以下地

方单位。

（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国卫生杂志）

“公立医疗机构经济管理年”优秀单位名单公布


